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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4 月 23 日會議議程第 111 項

本地遊樂船隻規管制度改革

在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2018 年 4 月 23 日的會議上，我

們就改革本地遊樂如隻規管制度的建議諮詢委員會。委員在會議要

求我們提供有關建議的補充資料(詳情載於你 2018 年 4 月 25 日的

來信)、轉達三個團體對改革措施的關注(三個團體的聯署意見書

於你 2018 年 4 月 24 日的來信中轉交) ，以及通過議案要求政府重

新審視改革建議的細節並再另行諮詢委員會(委員的議案詳列在你

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的來信)。我們就上述事項的回覆如下。

要求援鶴的講充實耕

(一)受建議影響的本地遭禁船隻及人員數量

正如立法會 CB(4 )928 /1 7 -18(03)號文件所提及，擬議改革昌在
提升本地遊樂船隻的安全。政府因而建議一系列措施以加強第 IV 類

別船隻(即本地遊樂船隻)的規管。適用於個別本地遊樂船隻的規

定(包括較嚴格的批准圖則及檢驗規定、航行及通訊設備的優化，

以及出租船隻以收取租金或報酬前要先獲海事處批准)會因應該本

地遊樂船隻的大小、發牌日期以及用途(即有關船隻是否作出租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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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取租金或報酬之用)而有所不同。由於本地遊樂船隻是否需要滿

足建議中的個別規定取決於船隻大小、發牌日期以及擬作用途等因

素，受影響的本地遊樂船隻及人員數目亦會有所不同，部分船隻會

需要符合較多的規定。舉例而言，截至 2018 年 5 月 1 日，本地發

牌的遊樂船隻有接近 10 000 艘，當中約有 760 艘為海事處現時的紀

錄中作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酬的遊樂船隻，該等船隻將須符合事先

獲海事處批准的規定;而約有 400 艘遊樂船隻將須按我們的建議提

供甚高頻無線電話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我們在制定有關建議時已考慮

到要平衡業界就滿足新規定所提出的關注，以及提升海上安全的需

要。正因如此，若干涉及優化船隻結構的擬議規定將只適用於在擬

議改革生效後首次獲發牌的本地遊樂船隻。

(二品授或「長度二十四米」的基車

就擬議改革生效後首次獲發牌的本地遊樂船隻而言，我們建議

採用新的基準來界定船隻是否屬於大型船隻並須符合較嚴格的批

准圖則及檢驗規定。有別於現時以 150 總噸作基準'我們建議參照

國際上較為慣常的做法，以「長度 24 米」作為新基準。英國、澳

洲及馬紹爾群島亦採用同一基準。

業琴的關注以及於題進會議所通過的議案

正如上文所述，我們留意到要平衡業界對符合規定的關注及提

升海上安全的需要。當擬定有關建議時，海事處亦有不斷與業界商

討，以確保建議對業界而言是實際可行的。雖然提升海上安全的政

策方向不容置疑，海事處備悉有關團體所提出的意見，並會與業界

再作商討，以優化建議的細節。視乎與業界商討的進度，我們將適

時再另行諮詢委員會。

如有其他疑問，請致電 3509 8162 與本人聯絡。謝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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